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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14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艾群校長                                           紀錄：蕭全佑 

出席人員︰劉榮義委員(請假)、黃光亮委員、朱紀實委員、古國隆委員、黃財尉

委員、洪滉祐委員、徐善德委員、楊德清委員、吳思敬委員、丁志權

委員、洪燕竹委員、黃健政委員、黃月純委員、張俊賢委員、李鴻文

委員(張立言副院長代)、林翰謙委員、章定遠委員(許芳文副院長代)、

陳瑞祥委員、張銘煌委員、陳政見委員、黃芳進委員、徐志平委員、

蔡雅琴委員、張立言委員、李安勝委員(請假)、王文德委員、林正亮

委員(請假)、陳文龍委員(請假)、廖慧芬委員、賴治民委員(請假)、盧青

延委員、楊弘道委員、郭雅筑委員(請假)、吳威融委員、程進銘委員 

列席人員：楊玄姐組長、楊詩燕組長、陳均伊召集人、林明煌主任、楊正誠執

行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8年5月28日 14時) 

提案一：本校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案修正規定中之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及招生人數分別皆修正為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及招生名額。 

二、修正要點第 5 點第 1 款︰「(一)學士班低於原核定名額之 80%。」；修

正為︰「(一)學士班招生名額低於原核定名額之 80%。」。 

三、修正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二) 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人數低

於 6 名(含)。」；修正為︰「(二)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低於

6 名。」。 

四、修正要點第 5 點第 3 款︰「(三) 博士班(含學位學程)招生人數低於 2

名(含)。」；修正為︰「(三) 博士班(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低於 2 名。」。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6 月 11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修正通過，並已公告網頁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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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有關本校「校區整併計畫書」初稿，提請討論。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校區整併計畫書已提送 108 年 6 月 11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8 年 7月 1日嘉大研發字第

1089003065 號函送教育部備查。 

提案三：為配合本校百年校慶，擬於蘭潭校區植樹百株，民雄校區併同進行植

樹美化環境，總規劃植栽區域有 6 處，預估面積 2.2 公頃，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農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請農學院持續規劃，並將景觀及樹種納入評估。 

◎執行情形： 

一、 配合百年校慶於蘭潭校區及民雄校區校園進行植樹綠美化，申請嘉義

林區管理處補助(計畫書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10 頁)，規劃栽植

區域位於蘭潭校區校門口右側至滯洪池綠帶、嘉農池旁空地及園藝技

藝中心前綠帶，民雄校區社團教室旁、民雄校區操場旁喬木種植圖、

民雄校區新藝樓旁等 6 處。兩校區喬木種植數量統計有粉紅花風鈴木

110 棵、楓香 15 棵、櫸木 22 棵、風鈴木 15 棵、黃連木 15 棵、落羽

杉 52 棵、紫薇（小花紫薇）200 棵，共計喬木有 429 棵。另民雄校區

庭園設計創作區由景觀系師生進行栽植樹木規劃設計，栽植有白玉蘭

3 棵、紫薇（小花紫薇）11 棵、桂花 15 棵、重瓣黃梔花 28 棵，共計

喬木 14 棵，灌木 43 棵及其他草花類。整體新增植栽將為校園在未來

帶來優美景觀，尤其風鈴木及粉紅花風鈴木於花季時將成為新亮點；

而楓香、黃連木、櫸木及落羽松這些變色葉樹種亦將於未來成林後帶

給校園不同的季節變化色彩。 

二、 所有樹種均已由廠商完成栽植，將於 10 月 5 日由嘉義林管處會同本

校進行驗收，後續並由廠商進行 1 年期保固維護管理，於 109 年 10

月移交本校進行後續管理。 

三、 未來維護管理已簽請校長同意由捐贈本校植樹百株(每株5萬)及校務

推展及建設等使用」(計畫代碼:107F3-037 及 108F3-002)項下支應未

來每年編列 10 萬元維護管理經費，支應維護管理工作及耗材開銷等

費用。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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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次系所學程調整之單位若不參加 109 年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

可之程序，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次會議計有 3個研究所或學程進行整併或調整。 

（一） 農學院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停招案。 

（二） 生命科學院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停招案。 

（三） 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研究所及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整併案

(臨時提案)。 

因上述系所學程調整後，皆於 110 年生效，本次學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品

質保證認可為 109 年進行實地訪視，通過後自 110 年取得 3 年或 6 年認

可證書，若該停招學程或整併前研究所決定不參加認可，請於 11月底前

通過所務會議(學程會議)、院務會議，並簽陳核長核可後(請先會辦研發

處)，影本傳送研發處俾利函送評鑑中心該所或學程停辦委託認可之事

宜。 

二、 請上述研究所或學程於各會議中充分揭露未參加認可之可能結果以利與

會人員共同決議，即該所或學程自 109 年起至停招前皆未有認可中或認

可通過證明，屆時畢業生若須索取認可證明至他國使用，將無法提供。

另請上述研究所、學程及學院確保停招前之教學品質，以保障學生之受

教權。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校農學院 110 學年度停招「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境外生招生所費不貲，相對招生成果相較於本學位學程成立前未有明

顯績效。又教育部規定自 109 學年起，學位學程需有 2名專任教師編制。

考量每年入學學生數與部定 2名專任教師編制，不符整體發展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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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有效運用教師資源於學生，農學院院務會議委員經審慎討論結果，

決議如下： 

（一） 109 學年度續招生，自 110 學年度起停招。 

（二） 110 學年度起外籍生碩士生逕向本院各系申請就讀。 

（三） 109 學年度(含)前就讀本碩士學位學程之外籍生，由指導教授輔

導至畢業。 

二、108 年 9 月 16 日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紀錄及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 11頁至第 12 頁)。 

決議：照案通過，109 學年度(含)前就讀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之碩士

生，由農學院及指導教授輔導至畢業。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校生科院 110 學年度停招「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生科院 107 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決議如下： 

（一） 108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續招生，110 學年度停招。 

（二） 108學年度至109學年度招生碩士外籍生可進入各系就讀或就讀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三） 就讀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之碩士生，由指導教授輔導至

畢業。 

二、檢附生科院 107 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紀錄及 108 年 6月 14日簽文(請

參閱附件，第 13頁至第 15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109 學年度(含)前就讀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之碩

士生，由生命科學院及指導教授輔導至畢業。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校生科院 110 學年度申請增設「生命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乙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生科院為建置一個能夠培育全球化生技產業人才的國際化環境，設立全

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一方面可以吸引優秀外國學生前來就讀，一方面可

以提昇國內學生的國際觀與全球視野，以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人

才，面對未來全球化的競爭環境，特申請增設「生命科學國際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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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二、本學程以招收境外生為主，採全英文上課，預定自 110 學年度起開辦，

每年招收 5名。 

三、檢附「生命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請參閱附件，第 16 頁至第

85 頁)及生科院 108 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各 1份(請參閱附件，第

86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計畫書送校務會議審議前，請朱副校長與教務長協助檢核

計畫書內容。 

伍、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研究所及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

所整併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於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及數理教育研究所自 103 學年度

起實質整併，又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作業準則第 5點第 2款：

增設、調整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申請案，未涉及總量核定招生名額者，經

相關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依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作業準則第四點略以：「各系所與學位

學程是否調整依下列原則由教務處或學院或原系所、學位學程自行提

出」。惟學校為尊重合併系所之相關權益，整併案仍由系所進行內部聯

合會議充分討論後，再依程序送院務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三、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研究所及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一系三所聯合

所務會議業於 108 年 9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決議通過整

併案班別名稱(請參閱附件，第 87 頁至第 97 頁)，惟時間緊湊，該學院

尚未完成會議，因此，擬由業務單位先行提出臨時提案討論通過後，請

師範學院補開院務會議，以完成程序。 

四、本案整併後班別名稱如下： 

（一） 教育學系學士班。 

（二）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教育學系教

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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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在職專

班、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四） 教育學系博士班。 

決議：本案案由名稱應修正為整併計畫書審議案，請師範學院儘速召開院務

會議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送下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15 時 20 分) 


